附件1：
2023-2024学年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工作
先进个人的各单位名额分配及评选注意事项
1、 各单位名额分配
	序号
	学院名称
	名额

	1
	电子与信息学院
	7

	2
	机电学院
	7

	3
	计算机科学学院
	8

	4
	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
	5

	5
	自动化学院
	7

	6
	光电工程学院
	4

	7
	网络空间安全学院
	2

	8
	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
	4

	9
	教育科学学院
	7

	10
	财经学院
	9

	11
	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
	5

	12
	管理学院
	8

	13
	外国语学院
	7

	14
	文学与传媒学院
	8

	15
	美术学院
	6

	16
	音乐学院
	4

	17
	体育与健康学院
	1

	18
	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
	19
	民族学院
	1

	20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

	21
	国际教育学院
	2

	22
	基础教育学院
	2

	23
	数字创意学院
	1

	合计
	
	107


由我校创新创业学院颁发证书。
本评选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创新创业学院所有。
二、评选注意事项
（一）各单位在推报时，务必按照要求督促学生个人认真并如实填写个人推荐表，申请表中所有项目不能空白，联系电话必须填写本人有效手机号码。 
（二）此次评选所有作为认定依据的奖项均应为2023-2024学年度（2023年9月—2024年5月）一学年所取得，表内的以往获得奖项请控制在200字以内。
（三）评选对象为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，已毕业学生不在评选范围内。
（四）有意申报的同学请将申报表电子版(见附页）、和提交相关材料证明（获奖证书，论文封面、目录、全文扫描版或专利授权证书）于2025年9月20日前发送到各二级学院处，各二级学院于2025年9月25日23：59前广师大创新创业学院邮箱cxcyxy@gpnu.edu.cn。

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
2025年9月4日
